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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被毁，主管部门只立案不处罚，损害公共利益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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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
通讯员江琳清

抓学习 抓审查抓监督

郧西着力提升环境执法办案质量

■ 法治动态

6 月 26 日，执法人员依法
查封米禾超五金电器厂电箱。

法院经审理查明，诉讼期
间，被告浦城县林业局对“渡船
头”山场被非法占用林地情况
进行进一步现场勘验，表明上
王自然村有 23 户村民非法占用
林地，其占用林地己被平整，无
植被，建有三栋建筑和水泥地
基一处，“社公庙”一间。其中
地块一被 11 户村民非法占用林
地合计 2268 平方米，地块二被 6
户村民非法占用林地合计 720
平方米，地块三被 6 户村民非法

占用林地 1008 平方米及建“社
公庙”占用林地 300平方米。

法院认为，根据《森林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
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被
告浦城县林业局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发现上王自然村村民非法
占用国家生态公益林林地，擅
自 改 变 林 地 用 途 的 违 法 行 为
后，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方对其
中三户村民予以立案查处，且

在立案后，未在规定的一个月
期限内做出行政处罚，又未办
理批准延长办案期限手续，其
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并且
被告在公益诉讼人发出检察建
议后，仍未在建议的一个月内
做出行政处罚，其怠于履职事
实清楚。据此，依照《行政诉讼
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遂做出
如上判决。

宣判后，被告浦城县林业
局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民法
院经开庭审理，日前判决责令被
告浦城县林业局，对浦城县万安
乡连墩村上王自然村23户村民
非法占用“渡船头”山场（14林班
10大班050小班、11大班030小
班）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
法行为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浦城县林业局负担。

宣判后，被告浦城县林业局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这一案件是浦城县检察院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
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
决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
提起的，是浦城县检察院在生态
环境保护中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的一个缩影，也是南平市首例
生态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

2014 年底至 2015 年期间，
浦 城 县 万 安 乡 连 墩 村 柯 某 等
23 户村民在未办理林地使用审
批手续的情况下，雇用挖掘机
在“渡船头”山场，对林地进行
破坏性挖掘，毁坏植被，推平山
体，夯实土层，而后每户抢占长
约 10 米的平整林地建造房屋。

今年 1 月 19 日，浦城县林
业 局 以 擅 自 改 变 林 地 用 途 为
由，将这一案件作为行政案件
立案调查。经浦城县林业局鉴

定认定，被破坏的林地属国家
级生态公益林，面积 7522 平方
米，其中被 23 户村民合计占用
平整后的林地为 3996 平方米。

然而，浦城县林业局在立
案后至其被起诉前，都未对擅
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做
出行政处罚，未责令恢复原状，
未对行政相对人非法改变林地
用途处以罚款。

3 月 13 日，浦城县检察院
向浦城县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

书，建议浦城县林业局依法正
确履行职责，在收到建议书后
一个月内做出行政处罚并督促
执行到位。

4 月 14 日，浦城县检察院
发现，浦城县林业局在收到检
察 建 议 书 后 仍 未 依 法 及 时 履
职，于 5 月向浦城县法院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

6 月 12 日 ，浦 城 县 法 院 依
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此案。

庭审中，公益诉讼人浦城
县人民检察院称，浦城县林业
局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
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林地进行统
一 管 理 和 监 督 的 职 责 。 根 据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公益林有提供
公益性服务的典型目的。浦城
县万安乡连墩村村民柯某等 23
名行政相对人擅自改变林地用
途，破坏并非法占用林地面积
3996 平方米，且林地属国家级

生态公益林。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

行 为 ，毁 坏 林 地 ，影 响 水 土 涵
养，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人浦
城县人民检察院指出，浦城县
林业局在收到本院发出的检察
建议书后，至今未对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
处罚，未责令恢复原状，未对行
政相对人非法改变林地用途处
以罚款，怠于履行职责，其行为

违反了《森林法》《森林法实施
条例》《福建省森林条例》等相
关法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人认
为，浦城县林业局存在怠于履
行法定职责的情形，致使生态
环境受到破坏，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请
求法院依法判决责令被告浦城
县 林 业 局 ，对 擅 自 改 变“ 渡 船
头”山场林地用途行为履行依
法处置的法定职责。

庭审中，被告浦城县林业
局辩解称，本案涉诉的他人非
法改变林地用途行为，被告单
位 已 在 被 诉 前 的 2017 年 1 月
19 日，对涉案 14 人中的 3 人在
基 本 掌 握 其 违 法 事 实 的 基 础
上 ，作 为 林 业 行 政 案 件 立 案 。
目前，行政执法人员正在进一
步调查取证过程中，待查明事
实后依法处理。

被 告 浦 城 县 林 业 局 指
出 ，被 告 单 位 行 政 执 法 人 员
对 违 法 嫌 疑 人 立 案 调 查 后 ，
发 现 还 有 其 他 违 法 嫌 疑 人 ，
因 案 情 复 杂 、涉 案 人 员 多 ，且
大 多 涉 案 人 员 都 在 外 地 务
工 ，给 调 查 取 证 工 作 带 来 很
大 的 难 度 ，证 据 链 断 裂 ，使 被
告 单 位 难 以 区 分 涉 案 人 员 各
自 改 变 用 途 林 地 面 积 和 案 件

性 质 ，造 成 未 在 规 定 期 限 结
案 、又 无 履 行 延 期 审 批 手 续 ，
超 期 办 理 林 业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的后果。

被告浦城县林业局认为，
被 告 单 位 对 本 案 涉 诉 的 他 人
非 法 改 变 林 地 用 途 行 为 虽 有
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但因客观
原 因 导 致 未 在 法 定 期 限 内 履
行到位。

本报讯 从 6 月 22 日起，广
东省中山市市镇环保部门联合
开展阜沙镇上南工业园环保专
项整治行动，通过周末错时执
法、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
对上南工业园区企业进行不间
断排查，严厉打击企业环境违法
行为。截至 26 日，共检查企业
10 家，其中两家企业因存在环
境违法行为，被责令立即停产并
立案查处。

6 月 25 日上午，市镇环境执
法人员进行周末错时执法，严打
企 业 利 用 节 假 日 偷 排 偷 放 行
为。检查期间，中山市智群五金
工艺有限公司正在趁周末加工
作业，执法人员一到现场，企业
负责人马上疏散员工，企图制造
已关闭停产假象。执法人员立
即强制要求企业负责人配合检
查 ，并 对 现 场 情 况 进 行 拍 照
取证。

经检查发现，其烘干固化废
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同时，在
烘干固化线下面、集水池旁的隐
蔽处，执法人员发现其私设导流
渠与下水道相连，地面残留有废

水排放的痕迹。由于厂方未能
提供相关环评审批文件，执法人
员随即对其进行立案查处，现场
查封生产设备，并对其收集池、
下 水 道 、外 环 境 出 水 口 采 样
监测。

26 日 上 午 ，执 法 人 员 经 过
排查发现，一家名为米禾超五金
电器厂的企业存在粉尘、废气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的环境违法行
为 。 据 悉 ，这 家 工 厂 占 地 约
2000 多平方米，主要生产电饭
锅内胆，生产流程包括金属加工
打磨、喷粉工序、烘干固化等，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和废气。

走 进 工 厂 可 以 看 到 ，一 条
200 多米长的烘干固化生产线
横跨两个厂房，生产线旁堆放着
大量热固性粉末涂料，厂房顶部

只安装了几台抽风机，现场并无
任何粉尘、废气治理设施。而离
工厂不远处，有一所学校和不少
居民住宅，工厂排放的粉尘、废
气对周边学生和居民造成较大
影响。

执法人员责令工厂立即停
产，强制切断电源，依法查封电
箱，并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厂方
负责人表示，曾向镇环保部门申
请建设喷粉等产污设备，但未获
得批准。目前正打算搬迁喷粉
等 产 污 设 备 ，不 在 原 地 继 续
生产。

据悉，上南工业园区是阜沙
镇较为典型的工业企业聚集区，
阜沙环保分局副局长方亮彤表
示，通过这次专项行动抓典型，
从而达到“查处一批、整治一批、

淘汰一批”的目的，切实改善上
南村环境质量。同时，环保部门
呼吁广大市民如发现工业污染、
违法倾倒工业废弃物等环境违
法 行 为 ，请 立 即 拨 打 12345
举报。

卢展欣

中山市镇环保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两企业涉环境违法被立案查处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李磊报
道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环保局
日前召开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
审议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充
分讨论案件的违法事实、法律适
用、证据和自由裁量等，并形成一
致意见。近年来，郧西县环保局
坚持实施加强教育培训、规范执
法行为和强化执法监督“三大举
措”，不断提高全县环境保护行政
执法办案质量。

一是抓学习，加强教育培
训。外聘专家“教”学，先后邀请
市环保局及县法院、检察院、公安
局、司法局等部门专家，为全局干
部职工讲授环境法律法规、环境
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业务技巧。
业务骨干“带”学，组织全县环境

执法骨干总结执法实践经验，分
享工作心得，交流环境执法办案
体会和经验。抓好活动“促”学，
认真组织开展市环保局和市监察
支队“大学习、大培训、大交流、大
比武、大考核”活动和“一周一学、
一月一讲、一季一考”等系列学习
教育活动，以考促学、学考结合，
强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
厚学习氛围。

二是抓审查，提升办案质
量。为严格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案
件审查，县环保局建立了案件承
办机构自审、法规股初审、分管领
导复审和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的四
级案件审核机制，从实体和程序
两个方面从严把关，对环境案件
办理中存在的“瑕疵”和“硬伤”实

行“零容忍”，确保每一个案件都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
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三是抓监督，扩大信息公
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县环
保局充分利用环境行政执法信息
公开这一有力抓手，依托市环保
局官方网站和县政府门户网站等
网络媒体，全面公开环境保护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始终坚持“公开
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积
极推行“阳光执法”。加强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外部监督，倒逼环境监察
执法人员自觉提升执法行为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有效提升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
通过从严执法有力推动全县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本报通讯员黄群飞 记者闫
艳苏州报道“你们企业能不能和
我们建立一种沟通机制，比如居
民代表和你们的巡逻组保持联
系，有什么问题及时沟通。”住友
橡胶（常熟）有限公司附近的居民
代表建议道。

一张圆桌、四方代表，共同破
解信访难题。日前，江苏省常熟
市环保局就住友橡胶公司废气扰
民问题召开“圆桌”会议，邀请环
保 NGO 作为企业与居民代表的
中间人，搭建双方畅所欲言的交
流平台，增进企业与附近居民相
互间的了解，努力破解企业达“国
标”不达“民标”的难题。

2002 年，住友橡胶（常熟）有
限公司进入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主要从事邓禄普轮胎的生产
和销售。2012 年，企业周边新建

小区以后，开始有居民投诉有异
味，对此，环保部门进行了多次监
测，但企业废气排放均符合《恶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4554-93）。2016 年随着居
民入住率提高，环境信访投诉也
逐步上升。

圆桌会议上，住友橡胶公司
指出，近年来公司投入大量资金
不断提标改造，努力改进工艺。
企业的努力带来了效果，自从改
造之后，排放的臭气浓度有较大
下降，低于国家标准。住友橡胶
公司工务环境担当课长朱海峰表
示：“目前，企业的环境监测设备
已与市环保局联网，24 小时接受
环保部门的监督。”

随着居民代表和企业交流的
深入，大家逐步达成 3 点共识：一
是建立微信群平台，使企业、居

民、NGO、环保部门及属地政府
的交流更加及时和畅通；二是企
业建立“环境责任开放日”机制，
定期邀请居民代表走进企业，在
相关部门的陪同下，对企业的环
境责任进行现场了解和监督；最
后，各参会方联合发出环保倡议，
倡导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
平，减少污染排放，促进企业绿色
发展，与居民和谐共处。

“本次通过圆桌会议解决环
境问题，促进企业和社区居民绿
色共建，是常熟市环保局的一次
积极探索，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企业和居民消除了误会，实现了
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取得了预期
效果。下一步，我们会积极运用
圆桌会议的形式，为企业和居民
架起沟通的桥梁。”常熟市环保局
副局长屈春山告诉记者。

企业达“国标”不达“民标”？

常熟召开圆桌会议破解信访难题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临沂市
临沭县公安局抓获一名潜逃 3 个
月、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
的上网逃犯。犯罪嫌疑人曹某，
58 岁 ，系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人。主要涉嫌违法犯罪事实是伙
同胡某、公某非法倾倒腐蚀性废
水，并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

2017 年 4 月 21 日，江苏省新

沂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民警在巡
逻中发现，一辆大货车行至新沂
市新店镇大湖村附近，正在向田
地里排泄废水。经民警现场查
明，嫌疑人胡某、公某伙同曹某等
人，涉嫌非法运输、处置腐蚀物
质，将山东临沭某环保厂的腐蚀
废水运至此地倒入田地，造成田
地土壤污染。案发后，嫌疑人胡

某、公某当场被抓获，曹某逃脱。
6 月 27 日，山东省临沂市临

沭县公安局南古派出所经长时间
周密侦查，获取了曹某在辖区某
厂企出现的有关情报和信息，立
即组织警力对其实施抓捕，并成
功将其抓获归案。目前，曹某已
被移交新沂市公安部门。

孙贵东

临沂、新沂公安部门紧盯环境违法犯罪

抓获异地非法倾倒废水案逃犯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环保厅根据当地群众反复投诉的
巴州瑞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
的现象，多次组织自治区环境监
察总队对企业进行现场调查。近
日，自治区环保厅成功查处其擅
自篡改废水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
的行为。

据悉，巴州瑞兴化工公司将
采样测量时间由规定的两小时采
样一次，修改为 8 小时采样一次，
并存在多次修改采样时间的违法
行为。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新

疆 查 获 的 首 例 此 类 环 境 违 法
案件。

据自治区环保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家企业修改废水在线监
控设施参数的行为，存在主观恶
意，涉嫌篡改监测数据，符合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移送刑事案件标
准，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
责任。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已于
5 月 25 日，将巴州瑞兴化工篡改
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涉嫌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移送自治区公安厅治
安管理总队，并向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予以报备。6 月 21 日，巴州
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按照移送程
序受理这一案件。

自《环境保护法》及 4 个配套
办法实施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环保厅率先垂范，以深入开展
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为抓手，加强与公安机关衔接配
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犯罪活动，体现了对环境违法行
为的“零容忍”，对全区环境保护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朱成晓

新疆查获首例篡改监测数据案
移送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向检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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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讯
员陈颖昭长沙报道 湖南省公安
厅、省环保厅日前联合召开 2016
年度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扬大会，
对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环保部门
联勤联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污
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中涌现出的
31 个先进集体和 187 名先进个人
予以通报表扬，在全省范围内营
造“比学赶超，砥砺奋进，团结合
作，铁腕治污”的良好氛围。

记 者 从 会 上 获 悉 ，2016 年 ，
全省共立案侦办污染环境刑事案
件 51 起，刑事拘留 127 人，查处环
境违法治安案件 179 起，行政拘
留 176人。

今年，湖南省继续保持严厉
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高压
态势。1 月~5 月，全省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 2258 起，与去年同
期 相 比 增 长 4.3 倍 ；罚 款 金 额
7741 万元，同比增长 5.4 倍。截
至 5 月底，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共
办理适用行政拘留的移送案件
272 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移
送案件 23 起，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 9.4倍和 1.6倍。

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谭和平
出席会议时指出，要重视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工作，提升自身能力和业
务水平，加强考核和督办，对应办
不办、该办不办、失职渎职等行为
要严肃问责。公安机关和环保部

门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今后要进一
步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关注和参
与，整合资源，形成更大的合力。
运用信息手段在预防预警上发挥
更大的作用，争取新的突破。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在
会上指出，要充分认清当前环境
执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对
此有高要求、群众有高呼声，环境
违法也呈现高发态势，要进一步
增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

会后，湖南省公安厅和省环
保厅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对基层执法人员进行了培
训，全省公安机关、环保部门共
1400 余人参加。

湖南表扬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工作先进

公安环保联勤联动铁腕治污


